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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

護理科護理實習作業要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105年 12月 14 日科務會議修正 

民國 105 年 12月 21日院務會議通過 

一、依據教育部頒訂「護理專業知能課程」課程綱要標準及落實護理科(以下 

    簡稱本科)五專部護理實習課程之課室教學與職場實務整合目的，建立實 

    施之實習機制，訂定本實習作業要點。 

二、本科護理實習課程共計二十四學分，其實習時間分四階段進行。實習課程名稱、 

    實習時間及學分數說明如下: 

    (一).基本護理學課程為 8 學分、基本護理學實驗課程為 4 學分：基本護理學課 

         程安排於 2 年級第 1、2 學期，基本護理學實習課程為 3學分，課程安排於 

         3年級第 1學期。 

   (二).內外科護理學課程為 8學分、內外護理學實驗課程為 1學分：內外科護理學 

        課程安排於 3年級第 1、2學期，內外科護理學實習(一)課程為 3學分，課 

        程安排於 4年級第 1學期，內外科護理學實習(二)課程為 3學分，課程安 

        排於 4年級第 2學期或 5年級第 1學期。 

   (三).產科護理學、兒科護理學、精神科護理學與實作、社區護理學與實作課程各 

       為 3學分，產兒科護理學實驗為 1學分：產科護理學實習、兒科護理學實習、 

       精神科護理學實習、社區護理學實習各為 3學分，課程安排於 4年級第 2學 

       期或 5年級第 1學期。 

   (四).綜合護理實習為 3學分，課程安排於 5年級第 1學期或第 2學期。 

三、實習合作機構評估與篩選 

    (一).實習機構評估標準：評估合作實習機構須符合以下之標準: 

近三年經教學醫院評鑑通過，認可之地區/區域(含)以上醫院或長期照護機 

構，學生可從事連續性直接照顧病人之護理。 

        (二).除上述實習機構評估標準外，仍需評估實習單位病床數可達滿足學生實習 

             選案床數比，內外科病床數與實習學生之比例為 5：1，產科、兒科及精神 

             科病床數與實習學生之比例為 3：1，臨床指導老師與實習學生之比例為 1：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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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7~8 （醫學中心 1：7）。 

    (三) .實習機構篩選步驟依序 

        1.專任教師推薦:每年 12 月前專任教師提出實習單位申請表。 

        2.主動聯繫特定實習機構。    

        3.實習行政教師實地訪視。 

        4.專兼任教師推薦及實習行政訪視後，列出建議合作之實習機構。 

        5.將建議合作之實習機構名單提出科務會議議決。 

四、實習學生資格 

   (一).就讀本校護理科五專部，已修習基本護理學、基本護理學實驗、內外科護理 

       內外科護理學實驗、產科護理學、兒科護理學、產兒科護理學實驗、社區衛 

       生護理學與實作、精神科護理學與實作，且取得護理學分者，依本校選課流 

       程完成實習課程選課。 

   (二).本科實習課程設有選課擋修，須先取得該科目之學科課程學分，及該科護理 

       技術能力指標評核之規定始得進行臨床護理實習。完成各科護理學實習始得 

       進行綜合護理實習。 

五、實習申請 

   (一).學生（含重補修及延畢生）於該科護理實習前一學期，期初開學二週內完成  

        實習課程選課申請。 

   (二).審查程序：實習組依學生選課單安排學生進行實習。 

六、實習機構媒合機制 

   (一).實習組依科務會議議決之實習機構，主動聯繫並完成各實習機構合約簽訂。 

   (二).實習學生分配由原授課教師與實習組合作進行學生分組分配，每組學生分 

        組原則，以該科學理之成績常態分配編組。 

   (三).學生前往實習前需完成體檢，並填寫機構規定之實習學生報到單及健康調查 

        表(附體檢報告影本)。實習組將排定之實習學生、實習單位、實習老師姓名、 

        實習日期造冊，於實習前寄送至各實習單位。 

   (四).為使實習學生獲得豐富之實習經驗，安排實習科別均不重複，且安排內外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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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護理實習要分別安排內科與外科經驗。 

  (五).若有學習能力弱勢之學生，勿集中一位老師，可盡量排給資深教師(該組學生 

       可少排 1人)，並安排導師於實習前說明會後與臨床實習指導老師溝通。 

  (六).學生實習前得參加實習前說明會、實習後實習評值會。本科於實習前說明會 

       進行實習計畫說明、實習服裝儀容檢查、實習注意事項說明與感染控制安全 

       防護指導、實習單位介紹。實習期間：實習教師親自參與臨床照護學習、技 

       術練習、監督下學習個案護理、個案討論； 每日進行：1.每日討論會 2.案 

       例討論或照護經驗分享 3.各項作業書寫指導，實習後單位實習檢討會。實習 

       結束後，召開實習評值會了解學生實習成效與建立溝通平台。 

 七、學校定期輔導或至實習合作機構訪視之成效機制 ： 

  (一).本科實習學生每 7~8名派有 1名專任實習教師進行實習教學與輔導。 

  (二).實習組主管、導師定期親至單位訪視，訪視後完成訪視結果報告，作為後 

        續追蹤改善之依據。 

  (三).學理授課老師前往各單位探視學生及了解單位現況，並填寫訪視紀錄及 

       實習單位評量表，作為實習單位適用性評核之參考。 

  (四).實習單位評值會：實習學生與實習單位主管每月 1次進行該梯次實習學生 

       實習評值會。 

  (五).學校實習評值會：實習組主管與實習教師、學生每月 1次進行意見溝通，針 

       對學生建議反應或改進。 

  (六).實習學生發生特殊實習狀況，進入實習異常輔導程序。 

八、實習學生守則、請假與獎懲規定 

    依照本科實習規則辦理。另見本科實習規則。 

九、實習成績 

    依照各科護理實習計畫之實習評量表。另見各科實習評量表。 

十、實習實施成效指標 

   (一)實習課程量化指標為下列十項指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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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實習學生人數 

    2.實習機構訪視次數 

    3.教師臨床教學場數 

    4.學生作業批閱 

    5.實習前說明會場次 

    6.實習後說明會場次 

    7.學生對自己實習情形滿意度的評量 

    8.學生對自己實習教師滿意度的評量 

    9.學生對自己實習機構滿意度的評量 

   10.實習特殊事件次數 

   (二)實習課程質化指標為下列五項指標 

    1.實習作業中自述自我成長紀錄 

    2.護理科九大核心評值之優良作業 

    3.實習評值會會議紀錄-學生回饋 

    4.實習老師對學生的評語或回饋 

    5.實習醫院優良護生之回饋  

十一.實習合作契約之簽定及執行機制 

(一).護理科實習在進行各科護理實習前，均與實習醫療院所簽訂合約，以保障雙方 

     權益。實習合約中均載明醫院(甲方)與學校(乙方)之權利義務，如:病人床數、 

     選案比、師生比、臨床情境之教學責任、實習費給付、輔導學生責任、異常事  

     件之輔導。 

 (二).學生校外實習由學校給付平安保險及 100萬意外保險，校方給付每位實習生每 

      個月實習費 250~800元不等之實習費至各醫院教學委員會。 

 (三).學生實習工作時數均載明於各科護理實習計畫中。 

(四).學生得享有員工就醫折扣價、用餐員工價、醫院接駁車免費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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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實習生緊急事故處理機制及實習不適應輔導、轉換、離退機制： 

(一).緊急事故處理機制: 護理科實習學生如遇到緊急事故，可直接電話通報實習組 

      或電告單位護理長或單位派駐實習老師，再通報實習組。實習組依情節輕重， 

       通知導師或學輔中心、校園安全中心，以原有校園安全機制因應。 

(二).實習不適應輔導與轉換、離退機制  

護理科實施雙導師制，實習教師亦為其導師，可於實習階段隨時評估學生學習情況、

壓力情緒反應並需於期中進行學習期中評值，期中評值時教師需明確告知學生學習之

強、弱點表現,並共同討論補救教學內容，補強其能力，若學生仍無改善可通知實習

組，實習組依情節輕重通知教學教師、導師前往實習單位或電話訪談關注學生實習情

形。     

    (1).本科設有實習異常學生輔導程序，經實習教師發現學生異常得提報實習異常 

        學生後進入本程序輔導。 

    (2).本科設有實習暫停申請，實習學生如遇緊急事故，例:車禍等…無法繼續實 

        習得至實習組填寫實習暫停申請，實習組進行實習暫停輔導，學生需於自行  

        再申請補實習時段，並重新繳交實習學分費及辦理體檢，繳交實習申請單至 

        實習組。實習組得依學生實習申請單重新安排實習單位。 

    (3).經申請獲准之暫停實習學生，實習組彙整資料後函文通知實習醫院該生停止 

        實習乙事。重新實習學生，實習組彙整資料後亦函文通知實習醫院學生進行 

        重補修實習。 

十三、本要點經科務及院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